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可燃液体埋地储罐区风险管控安全指引

（试行）》等2份指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

为扎实推进全省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化危险化学品企业可燃液体埋地储罐区安全风险管控，规范企业变更管理，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省应急管理厅组织省安全应急研究院制定了《广东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可燃液体埋地储罐区风险管控安全指引（试行）》和《广东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变更管理工作指引（试行）》。请各地及时转发至辖区内相关企业，指导企业结合实际参照执行。

附件：1.广东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可燃液体埋地储罐区风险管控安全指引（试行）

2.广东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变更管理工作指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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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广东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可燃液体埋地储罐区风险管控安全指引（试行）

1 总则
1.1 目的

为加强危险化学品企业可燃液体埋地储罐区安全风险管控，指导和规范企业厂区内新建、扩建或改建及在役可燃液体埋地储罐区的设计和运行管理，防止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制定本指引。
1.2 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精细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带储存、仓储经营）企业单罐容量不大于200m3的卧式埋地常压和低压储罐区的新建、扩建或改建工程及在役可燃液体埋地储罐的安全管理。
本指引所指的埋地储罐是指采用直接覆土或罐池充砂（细土）方式埋设在地下，且罐内最高液面低于罐外4m范围内地面的最低标高0.2m的卧式储罐。

本指引不适用于加油加气加氢站、石油化工企业、煤化工企业、输油管道站场（库）和液化烃储存企业。

2 制定依据

《石油库设计规范》（GB 50074-2014）；
《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2022）；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 50108-2008）；
《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 50156-2021）；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规范》（GB 50212-2014）；
《储罐区防火堤设计规范》（GB 50351-2014）；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技术标准》（GB 50759-2022）；
《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 51283-2020）；
《石油化工工程防渗技术规范》（GB/T 50934-2013）；
《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导则》（AQ 3034-2022）；
《精细化工企业安全管理规范》（AQ 3062-2025）；
《化工企业可燃液体常压储罐区安全管理规范》（AQ 3063-2025）；
《石油化工储运系统罐区设计规范》（SH/T 3007-2014）；
《石油化工储运系统泵区设计标准》（SH/T 3014-2025）；
《加油站用埋地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双层油罐工程技术规范》（SH/T 3177-2015）；
《石油化工罐区自动化系统设计规范》（SH/T 3184-2017）；
《石油化工物料汽车装卸设计标准》（SH/T 3221-2023）；
《石油化工建(构)筑物防腐蚀设计规范》（SH/T 3233-2024）；
《石油化工钢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SH/T 3507-2024）；
《石油化工混凝土水池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SH/T 3535-2012）；
3 基本要求

3.1 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对本企业的埋地储罐安全管理工作全面负责，企业应对埋地储罐安全的设计、施工质量、试车、运行、检维修等过程实施风险管理，并开展埋地储罐区各阶段风险分析，基于风险分析结果和本质安全的原则制定防控措施。

3.2 企业应编制埋地罐区的操作规程，操作规程应包括正常操作、采样、受限空间检维修操作、吹扫置换、紧急停止装卸作业、异常工况处置的操作步骤与安全要求，工艺参数的正常控制范围，以及报警、联锁值偏离正常工况的后果、预防措施和步骤等。

3.3涉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企业应建立重大危险源管理制度，制定并落实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制。企业应当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牌和安全包保责任制公示牌。

3.4企业应建立仪表、控制系统日常维护保养制度，建立仪表台账，制定维护计划和规程，并按制度开展仪表、控制系统的维护、测试、变更工作。

3.5储罐储存介质及操作条件发生变更时，企业应及时对变更内容开展危险性分析，并按照变更程序进行管理。

3.6 储存可燃液体的埋地储罐闲置、停用时，应清罐、置换，达到可燃气体和/或有毒气体浓度检测合格，或采取充水、惰性气体等保护措施。

3.7 涉及埋地储罐检维修施工作业前，企业应组织对施工作业人员和监护人的资格进行检查。

3.8 各项特殊作业应按照《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要求办理作业审批。
3.9 埋地储罐及管道不应带物料进行动火作业。油气收集管道及物料进出储罐管道进行动火作业时，应采取物理断开或盲板隔离措施，阻断与储罐连接。

3.10 企业应制定装卸软管脱落、卸油溢流、储罐泄漏等事故应急处置办法。

3.11 埋地储罐进料宜采取自流进罐的方式，也可采取泵压送进罐。进料时应采取防止储罐溢流的措施。
3.12 埋地储罐出料宜通过泵输送至下游，并应采取防止泵抽空汽蚀的措施。采用机泵送料时不应使用液下长轴泵，输送极度危害、高度危害介质应选用无轴封泵或双端面密封泵。当储罐地势较高时，可采取自流出料的方式。

3.13 储存易聚合物料的埋地储罐应采取防止物料聚合的措施。

4 埋地储罐安全管理要点

4.1 防火
4.1.1 相邻埋地储罐组储罐之间应设置宽度不小于5m的消防空地。

4.1.2 埋地储罐组应设置消防道路，道路净空高度不宜小于5m。

4.1.3 当装卸车设施与储罐组临近布置时，应采取防止装卸设施事故泄漏的液体漫流至罐池内的措施。

4.1.4 储存甲B、乙类可燃液体的埋地储罐罐顶通向大气的通气管管口或呼吸阀上应设置阻爆燃型阻火器。

4.1.5 储罐宜独立设置通气管。当多台储罐共用排气干管时，应避免不同储罐的气体之间发生反应或影响物料性质，每台储罐上的通气管应设置切断阀。
4.1.6 通气管管口高出地面高度不应小于4m。沿建（构）筑物的墙（柱）向上敷设的通气管，其管口应高出建筑物顶面2m及以上。
4.1.7 埋地储罐区的油气处理设施应符合以下规定：

4.1.7.1 埋地储罐区宜采用罐车与储罐气相连通平衡卸车工艺，储存或卸车过程中相应温度下的真实蒸气压大于7.9 kPa的可燃液体物料应设置油气处理设施；

4.1.7.2当采用罐车与储罐气相连通平衡卸车工艺时，油气连通（回收）管道应独立设置。罐车与储罐连通管道上应设置切断阀； 

4.1.7.3 埋地储罐区的油气处理设施涉及多个储罐尾气连通的油气收集系统时，油气收集主管上应设置切断阀，并应通过安全论证后投用。混合后可能发生化学反应或产生互相影响的排放气体不应共用油气收集系统。
4.1.7.4 甲B、乙类可燃液体埋地储罐的油气排放管上应设置阻爆轰型阻火器。
4.2 防渗

4.2.1 新建埋地储罐应布置在罐池中，布置单层罐的罐池应采取防渗漏措施。当埋地储罐采用双层罐时，罐池可不采取防渗漏措施。

4.2.2 新建埋地储罐组的罐池宜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当建设场地周围地下水环境为较敏感或敏感时，罐池结构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4.2.3 新建罐池在设备安装前应进行蓄水试验，防水等级不低于二级。

4.2.4 新建罐池防渗结构的设计工作年限不得低于50年，其防渗层的防渗性能不应低于6.0m厚渗透系数为1.0×10-7cm/s的黏土层的防渗性能。当污染物有腐蚀时，防渗材料尚应具有耐腐蚀性能或采取防腐蚀措施。

4.2.5 新建罐池结构厚度不应小于250mm，混凝土的抗渗等级不应低于P8。
4.3 抗浮

4.3.1 罐池和埋地储罐应进行抗地下水或雨水浮力设计。

4.3.2 罐池宜采用配重法、抗浮桩或抗浮锚杆等抗浮措施。

4.3.3 埋地储罐应设置固定锚带，固定锚带设计拉应力应大于1.5倍储罐完全浸没时产生的浮力和回填材料重力载荷之差，固定锚带应与地锚可靠连接。当条件受限无法满足抗浮要求时，可在储罐池内部设置主动排水设施。

4.3.4 罐池或储罐组每个隔堤内应设置集水井。集水井应设置在储罐罐池或隔堤内的较低处，并应确保泄漏的液体能依靠重力自流汇集至集水井。

4.3.5 集水井顶部应设置观察孔，观察孔的截面积不宜小于直径为DN300的管道截面积。当集水井设置在罐池外时，应采取防止周边设施产生的污水或泄漏的液体流入集水井的措施。

4.3.6 集水井应设置可就地观察的液位计及高低液位显示，其液位信号宜远传至控制室。

4.3.7 集水井应设置抽水泵，集水达到高液位时应开启抽水泵，集水达到低液位时应停止抽水泵。
4.4 防腐

4.4.1 单层碳钢卧式储罐应采用加强级防腐，单层不锈钢卧式储罐宜采用外防腐。

4.4.2 罐区内地上钢制管道和金属构件应采用外防腐。

4.4.3 防腐层的外表面应平整，无脱落、气泡和针孔等缺陷；防腐层与基体之间的附着力应满足相关规范的要求。

4.4.4 新建罐池结构混凝土外表面接触土壤部分应根据土壤及地下水对混凝土和混凝土中钢筋的腐蚀情况采取相应的防腐措施。

4.4.5 企业应对埋地储罐进行定期检验，检验项目宜包括壁厚、表面裂纹、腐蚀状况、变形情况等，检验周期不宜超过10年。

4.5 罐体要求

4.5.1 新建埋地储罐的设计使用年限应按项目的要求进行确定；当无具体要求时，设计使用年限不应低于20年。

4.5.2 新建埋地储罐钢制壳体的主体材料不应采用Q235A。

4.5.3 新建钢制埋地储罐宜采用支座支撑。

4.5.4 新建埋地储罐的进出口应设置在储罐的顶部，管道开口、仪表开口宜集中布置在储罐人孔井内。进液口、出液口或潜液泵安装口可设置在人孔盖上。

4.5.5 当储罐设置量油孔时，量油孔应设置带锁的量油帽。

4.5.6 储罐仅设置一套液位计时，应另设置一个可人工检测储罐液位的检测口。

4.5.7 装卸车接头应设置具有锁紧功能的卡箍等防脱落设施。装卸车快速接头应设置密封盖。
4.6 自动控制与监控
4.6.1 储罐应设置温度计和液位计。安装呼吸阀、阻火器的储罐宜设置压力表，泵出口应设置压力表。

4.6.2 有温度控制要求的储罐应设置温度高（或低）报警。

4.6.3 储罐的液位计应设置高、低液位报警，宜设置高高液位联锁。

4.6.4 用于联锁切断的控制阀应具备远程及就地控制功能。

4.6.5 控制室应设置工艺参数的监控、报警及信息存储自动控制系统，该系统可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PLC）或分散控制系统（DCS）。
附件2

广东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变更管理工作指引

（试行）

1总则

1.1 目的

为进一步规范危险化学品企业变更管理，推进危险化学品企业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尽可能减少或杜绝因变更所引发的安全事故，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制定本指引。

1.2 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广东省行政区域内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经营（票据交易除外）、使用许可的企业以及伴有危险化学品产生的化工企业，其他化工、医药企业可以参照执行。

1.3 基本原则

安全优先原则：变更管理应以保障安全为首要前提，确保变更不会降低现有安全水平。

分级管控原则：根据变更风险大小实行分级管理，明确各级管理职责。

全过程管理原则：对变更实施从申请到关闭的全过程管理。

文件化原则：所有变更过程均应形成记录并归档保存。

2 制定依据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三〔2013〕88号）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通用规范》（GB 45673-2025）

《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导则》（AQ/T 3034-2022）

《精细化工企业安全管理规范》（AQ 3062-2025）

《化工企业变更管理实施规范》（T/CCSAS 007-2020）
3 术语和定义

3.1 变更

指企业内与化工过程相关的改造、停运、拆除或非同类替换的改变，以及对经过评审的管理方式和人员情况等进行的调整。包括企业在工艺、设备、仪表、电气、公用工程、备件、材料、化学品、生产组织方式和人员、组织机构等方面所作出的永久性或临时性的改变。

3.2 变更管理

指对拟实施的变更进行审查、评估、批准、实施、验收及文件归档等全过程的管理活动。
4 变更分类

4.1 按专业分

变更按专业可分为总图变更、工艺技术变更、设备设施变更、仪表系统变更、公用工程变更、管理变更等。

4.1.1 总图变更包括工厂布局发生变化、新增建（构）筑物、建（构）筑物功能改变、内部道路和出入口改变、其他总图变更。

4.1.2 工艺技术变更包括工艺路线的改变、工艺流程的改变、生产能力的改变、物料介质的改变（包括成分比例的变化）、化学药剂和催化剂的改变、工艺参数的改变（如温度、流量、压力等）、工艺设备仪表设计依据的改变、报警设定值的改变、联锁逻辑和联锁值的改变、安全装置的改变、技术规程的改变、操作法的改变、试验及测试操作的改变、公用工程（水、电、气、风）的改变、产品质量的改变、其他工艺变更。

4.1.3 设备设施变更包括设备和设施负荷的改变、设备和工具的改变和改进、设备和原材料供货商的改变、设计和安装过程的改变、运输路线的改变、装置布局的改变、电气设备的变更、增加临时的电气设备、消防设施的变更、其他设备设施变更。

4.1.4 仪表系统变更包括控制方案修改、联锁方案修改、联锁长期或短期摘除、仪表型号变化、仪表的量程及测量范围变化、DCS组态变化、软件系统的改变、仪表控制系统及逻辑的改变、其他仪表系统变更。

4.1.5 公用工程变更包括公用工程的界区条件变化、公用工程的工艺设备变化、公用工程设施的服务范围变化、公用工程的来源发生变化、消防系统和消防依托发生变化、其他公用工程变更。

4.1.6 管理变更包括管理程序和制度变更、企业组织架构变更、生产组织方式变更、重要岗位的人员和职责变更、供应商和承包商的变更、其他管理变更。

4.2 按期限分

变更按变更期限可分为永久性变更、临时性变更。

4.2.1 永久性变更是企业实施变更后，变更对象不会恢复到变更前状态的变更。

4.2.2 临时性变更是因生产运行、安全目的或其他原因需要而进行的短期改变，且到达预定期限前应恢复到变更前状态的变更。

4.3 按流程分

变更按变更流程可分为常规变更和紧急变更。

4.3.1 常规变更是企业按照变更管理程序进行的变更。

4.3.2 紧急变更是企业在紧急状况下，为避免人员、环境、财产等受到重大损失，而实施简化变更管理手续的变更。

4.4 按风险级别分
变更按变更带来的风险大小可分为一般变更和重要变更。
4.4.1 一般变更是企业变更全过程中涉及的风险较低、带来的危害较低、影响较小的变更。

4.4.2 重要变更是可能导致生产工艺不稳定、风险等级提高，带来事故发生、出现人员伤害、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或者企业不能接受的财产损失等潜在后果的变更。
4.5 同类替换

4.5.1 同类替换是采用同一生产厂家，且符合原设计规格同一型号物品的更换。

4.5.2 同类替换可不执行变更管理程序。
4.5.3 更换阀门、管道与法兰、泵和压缩机，只是生产厂家不同，其他规格、型号、材质等均相同，可不执行变更管理程序。其他同类替换范例可参考《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导则》（AQ/T 3034）附录A.10.6 同类替换。
5 变更管理程序

5.1 变更管理程序包括变更申请、变更风险评估、变更审批、变更实施、相关方培训（告知）、变更验收和关闭。
5.1.1 变更申请

a）企业应对任何人员或部门提出的变更需求进行预评估，论证变更需求的内容和方案，确认变更需求的必要性。

b）根据预评估结果，由企业相关部门提出变更申请，填写变更申请表，明确变更类型、级别、缘由、预计实施时间、变更内容及实施方案、预期达到的效果、需更新的文件资料等。

5.1.2 变更风险评估

a）评估方法

企业应对变更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和变更实施以后的风险进行评估。对于变更过程中的风险，企业可在作业管理过程中进行辨识和管控。对于变更实施以后的风险，企业可采用的评估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安全检查表（SCL）；预先危险性分析（PHA）；故障类型和影响分析（FMEA）；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综合评价法等方法或多种方法的组合。变更预评估阶段可采用预先危险性分析方法进行评估风险；一般变更可采用安全检查表法，进行风险辨识。重要变更可采用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或故障类型和影响分析（FMEA），对工艺系统或设备进行系统性的风险辨识。管理变更可采用综合评估法，通过专家的意见确定风险因素，进而获得整体风险程度。

b）评估团队

进行风险评估的团队成员应包含变更涉及的相关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工艺、设备、电仪、应急管理、设计人员参加，参加评估人员应具备一定风险评估能力和工作经验。确保充分识别变更所带来的危害，充分评估风险，制定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以及决策该变更的可行性。
5.1.3 变更审批

a）按变更级别，企业应建立变更分级审批制度，明确各级审批权限，例如一般变更由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批，重要变更由主要负责人或委托分管副总审批。

b）变更申请表及风险评估材料应按照管理制度要求逐级上报企业主管部门审核，并按管理权限报相应负责人审批。

c）审批内容

各级审批人应审查变更流程与管理制度的符合性、变更的风险评估的准确性以及措施的有效性。

5.1.4 变更实施

a）变更经批准后方可实施。企业应根据变更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分析情况，选择变更的实施方法，确定合适的变更实施时机。
b）变更应严格按照变更审批确定的内容和范围实施，实施过程中要严格落实风险控制措施。
c）严格执行作业许可制度，涉及特殊作业要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要求开展。

d）变更投用前，企业应当组织开展投用前的安全条件确认，安全条件具备后方可投用。

安全条件确认，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取得相关法律法规许可，如新增压力容器；变更按既定方案实施的情况；风险评估中的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相关人员接受培训和告知的情况；现场设备设施安装与相关标准的符合情况。

5.1.5 相关方培训（告知）

a）企业应对变更可能受影响的本企业人员、承包商、供应商、外来参观、学习等相关人员进行相应的培训和告知，培训内容可包括变更目的、作用、变更内容及操作方法、变更中可能的风险和影响、风险的管控措施、同类事故案例等。

b）重要变更实施前，企业应对变更的基本情况、管控措施、管控责任人等情况进行公示。

5.1.6 变更验收和关闭

a）企业应在变更投用具备验收条件时及时完成验收工作，验收包括对变更与预期效果符合性的评估。

b）变更验收完毕后，企业应明确变更关闭。

变更关闭明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领导审批；公示；系统通知。

c）企业应及时更新变更涉及的PID图纸、操作规程、联锁逻辑图等文件资料，并将变更过程涉及的记录资料归档。变更管理档案至少应包括变更申请审批表、风险评估记录、变更关闭确认记录和与变更相关的其他有关的文件资料等。
5.2 临时变更

5.2.1 企业应明确临时变更期限的要求，超过时限的临时变更，需要重新申请。临时变更需在预定时间到期前办理变更恢复手续。若因故不能恢复，应重新办理临时变更申请，或转为永久性变更。

5.2.2 未经审查和批准，任何临时变更都不得超过原批准范围和期限。

5.3 紧急变更

5.3.1 企业应尽可能减少或避免紧急变更。紧急变更应当执行应急处置规定，在对变更可能产生的风险充分评估并采取有效控制措施的基础上进行实施。

5.3.2 实施期间企业应当做好相关技术记录，并在紧急变更实施后进一步开展风险评估，制定和落实风险管控措施。企业应在紧急变更实施后48小时内按永久变更或临时变更流程补办变更手续。
6 变更管理工作要求

6.1 企业应建立变更管理制度，变更管理制度至少包含需纳入变更管理的范围、变更分类分级原则、管理职责和程序、变更风险辨识及控制、变更实施及验收等内容。

6.2 企业应明确企业相关部门在变更管理中的具体职责，例如安全管理部门：对变更的风险分析提供技术指导与支持；对公司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的变更管理过程风险分析及对落实控制风险措施的情况进行审核；定期监督、检查各单位、部门的变更管理执行情况。

6.3 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对变更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并持续完善变更的分类分级标准，例如，企业可按变更专业分为总图变更、工艺技术变更、设备设施变更、仪表系统变更、公用工程变更、管理变更等六类，也可简化为工艺技术变更、设备设施变更、管理变更等三类，此外企业也可设置其他专项变更管理，如报警变更管理、联锁变更管理、承包商变更管理等；企业可按变更带来的风险大小分为一般变更和重要变更，也可进一步细分为一般变更、较大变更、重大变更。

6.4 企业涉及总图、工艺、设备等重要变更应经原设计单位或相应资质单位出具认可文件或设计变更文件。
6.5 企业安全管理部门应定期评审修订变更管理制度，负责变更管理、变更事项的日常监督检查和考核。

6.6 除阀门、管道和法兰、泵和压缩机外，企业更换不同生产厂家的同规格、同型号、同材质的容器或设备设施，包括静设备和动设备，需履行设备变更程序，同时按照企业供应商管理制度，走供应商资质审查流程。
6.7 企业涉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新建、改建、扩建的变更应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监总局45号令）、《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粤应急规〔2023〕2号）执行。
附件1
变更管理工作流程
[image: image1.png]RHBEFR

RHAE HF

R PFAG

HHRTEL

=2

AR E

ST REKN

ZERAN RS
FHRBAE

R
SERII, EHHR =
Y
& R 52 R
R
2

( ZEKHA

AT AR A R B
IR

HIATE R B
BANRE, I
HATHE. HE

pARES 3
BURZE

gt azaa)

HET AR

S LR

IR AR SRS
HRAAERE





附件2

变更申请审批表

	申请情况

	变更名称
	
	变更申请编号
	

	变更申请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变更申请部门
	
	变更级别
	□一般变更  □重要变更

	变更计划

实施时间
	年   月   日
	变更类型
	□总图类      □工艺技术类
□设备设施类  □仪表系统类
□公用工程类  □管理类

	变更类别
	□永久  □临时  □紧急  
若为临时变更，计划恢复日期为     年   月   日

	变更缘由
	

	变更内容
	

	相关附件
	（如具体实施方案等）

	预期效果
	

	需更新的

文件资料
	（如PID图、操作规程等）

	涉及的部门及人员（非变更申请单位）
	

	审批情况

	实施方案是否

审批通过
	□是  □否
	审批人
	
	审批时间
	年   月   日

	风险评估是否

审批通过
	□是  □否
	审批人
	
	审批时间
	年   月   日

	风险是否得到

有效控制
	□是  □否
	审批人
	
	审批时间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负责人是否审批
	□是  □否
	审批人
	
	审批时间
	年   月   日

	涉及部门负责人是否会签（非变更

申请单位）
	□是  □否
	会签人
	
	会签时间
	年   月   日

	分管副总是否审批
	□是  □否
	审批人
	
	审批时间
	年   月   日

	主要负责人

是否审批
	□是  □否
	审批人
	
	审批时间
	年   月   日



